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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政 部 消 防 署 1 0 8 年 第 1 次 擴 大 消 防 業 務 會 報 議 程 

項次 項 目 單 位 時 間 
使 用 

時 間 
備 註 

壹 宣布開會 

貳 頒 獎 民力運用組 
10:30~ 

10:35 
5 分 鐘 

表揚花蓮縣義消總

隊副分隊長顏勝裕

執行 107年 0206地

震救災工作 

參 

確認上次會報決

議事項本署執行

情形 

各 單 位 
10:35~ 

10:45 
1 0 分 鐘  

肆 工 作 報 告 各 單 位 
10:45~ 

11:15 
3 0 分 鐘  

伍 討 論 提 案 各 單 位 
11:15~ 

11:35 
2 0 分 鐘  

陸 專 題 報 告 
苗栗縣政府

消 防 局 

11:35~ 

11:50 
15 分 鐘 

苗栗縣捕蜂捉蛇委

外執行專題報告 

柒 臨 時 動 議 各 單 位 
11:50~ 

12:00 
1 0 分 鐘  

捌 
主 任 秘 書 及 

副 署 長 提 示 

主 任 秘 書 

副 署 長 

12:00~ 

12:20 
2 0 分 鐘  

玖 主 席 指 示 署 長 
12:20~ 

12:35 
1 5 分 鐘  

拾 散 會  12:35 計 125分鐘 



 

 
 
 

 
 
 

 
 
 

 
 
 

 
 
 

 
 
 

 
 
 

 
 
 

 
 
 

 
 
 

 

 

 



 

 

內政部消防署 107 年第 4 次擴大消防業務會報列管案件執行情形管制表 

序

號 
交 辦 日 期 管 制 事 項 

承辦

單位 
辦 理 情 形 

完成期

限及執

行進度 

管考

建議 

1 
107年第 4次

擴大消防業

務會報 (107

年 11 月 30

日) 

有關臺北市政府

消防局所提建請

修正「消防服制準

則」第 6 條附件 2

之「消防人員配階

表」，以彰顯消防

人員層級節制及

職務領導之功能

案，請本署秘書室

邀集各直轄市、縣

(市)消防局召開

會議研議。 

秘書

室 

業於 108 年 3 月 6 日召開

「研商消防服制準則第 6

條附件 2」會議，邀集各

消防機關決議修正項目，

預計於 108 年 4 月陳報內

政部修正發布。 

108.3.6 

100% 

解 除

列 管 

2 
107年第 4次

擴大消防業

務會報 (107

年 11 月 30

日) 

有關新北市政府

消防局所提建請

依據「消防法」第

6 條第 5 項，針對

未設置火警自動

警報設備住宅，倘

未設置住宅用火

災警報器（以下簡

稱住警器）制定相

關罰則或以弱勢

群 族 為 優 先 對

象，每戶足額補助

為原則，提升補助

安 裝 住 警 器 經

費。另於過渡期

間，將各直轄市、

縣(市)住警器安

裝率統計改以弱

勢群族為優先執

行對象案，請本署

火災預防組將制

定罰則部分納入

火災

預防

組 

一、 建議增訂消防法第 6

條第 5 項相關罰則部

分： 

本案業於「107 年度火

災預防業務主管交流

研討第 2 次座談」妥

為說明本署立場採宣

導推廣方式辦理，不

宜全國一致性針對未

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的一般民眾予以全

面處罰，並建議得參

考屏東縣及高雄市做

法，基於地方自治權

及自治條例賦予地方

政府行政罰之權力，

因地制宜就未設置住

宅用火災警報器場所

訂定更高強度之管制

措施。 

二、 住警器安裝統計部

分： 

108.1.24 

100% 

解 除

列 管 



 

研議，並與各消防

機關共同討論，倘

達成共識則由中

央增訂罰則。此

外，住警器安裝統

計部分將參採新

北市政府消防局

建議，同時呈現補

助避難弱勢族群

之執行成果。 

本署於 108 年 1 月 24

日 以 消 署 預 字 第

1080500066 號函請各

消防機關，就高風險

群場所設置住警器成

果，於每月 10 日前函

報本署，俾利掌握該

等場所設置住警器狀

況。 

繼續列管：0 案 

解除列管：2 案 

合計 2 案 

 

 

 

 

 

 

 

 

 

 

 

 

 

 

 

 

 

 

 

 

 

 

 



 

108年第 1次擴大消防業務會報   綜合企劃組  工作報告 

項 次 提 案 報 告 說 明 或 建 議 備 考 

壹 前瞻計畫-公有

危險建築補強

重建(地方消防

機關廳舍）。 

一、 行政院 106年 7月 10日核定「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之「城鄉建設-

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公有危險建

築補強重建」計畫，涉補助地方

消防機關部分，特別預算編列

7.48億元，其中第 1期 3.4億元

（法定預算 3.34億元）、第 2期

4.08 億元（法定預算 3.998 億

元）。 

二、 前瞻計畫第 1 期特別預算本署共

補助桃園市、臺中市、高雄市、

基隆市、嘉義市、新竹縣、彰化

縣、宜蘭縣、雲林縣、嘉義縣、

花蓮縣及臺東縣等 12 個直轄

市、縣（市）辦理本項計畫，截

至 108年 2月底止，第 1期共核

定 32件補助案件（詳評 6件、補

強 20件、拆除重建 6件），補助

金額 3億 3,365萬 3,730元，已

撥款 2 億 299 萬 845 元，詳評 6

件已完成，補強 8件規劃設計中

（高雄市及嘉義縣工程尚未發

包）、5件工程施作中，7件已完

工，拆除重建 3件規劃設計中（臺

中市、基隆市及宜蘭縣工程尚未

發包），3件工程施作中（執行進

度如附件 1），請進度落後受補助

機關持續積極趕辦。 

三、 第 2期特別預算 4.08億元（法定

預算 3.998億元），業於 107年 7

 



 

月 31 日全數核定補助額度在案

（詳評 14件、補強 30件、拆除

重建 1 件），經立法院於 107 年

12月 25日統刪 109年 2%為 2.16

億元(107 年 12 月 28 日三讀通

過，108年 1月 16日總統公布)；

案經前瞻計畫第 5次檢討會議與

會代表決議，以 108年預算不刪

減為原則暨由其他直轄市、（縣）

市按比例分擔彰化縣及雲林縣

109年度無編列預算統刪 2%之金

額，業滾動檢討調整「前瞻計畫

消防機關廳舍補強重建」（第 2

期）核定補助額度（如附件 2），

請受補助機關儘速接續辦理工程

案發包及施作事宜。 

四、 本案 108 年度（含第 1 期保留預

算執行受補助機關）執行率落後

者，將依規定排定進度落後之消

防機關進行專案報告，俾共同檢

討策進。                                                                                                                                                                                                                                                                               
 

 

 

 

 

 

 

 

 

 

 

 



 

 

「前瞻計畫消防機關廳舍補強重建」計畫項目（第 2期）補助額度明細表

(1080129滾動檢討) 
縣市別 計畫項目 計畫經費 特別預算匡列補助額度 合計 

（單位：元） 第 1 期 第 2 期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桃園市 幼獅分隊廳舍拆除重建工程 60,102,500    13,519,000  12,528,000  15,150,613  41,197,613  

龍岡分隊廳舍詳評 284,750      199,325    199,325  

中路分隊廳舍詳評 511,806      351,611    351,611  

大林分隊廳舍詳評 395,581      276,907    276,907  

新屋分隊廳舍詳評 309,570      216,699    216,699  

新坡分隊廳舍詳評 339,005      237,304    237,304  

興國與第二搜救救助分隊廳

舍耐震補強工程 

9,542,003      5,880,706    5,880,706  

內壢分隊廳舍(含訓練塔)耐震

補強工程 

20,223,471      5,283,656    5,283,656  

臺中市 太平分隊廳舍拆除重建工程 48,833,000    9,436,000    24,747,100  34,183,100  

神岡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1,000,000      700,000    700,000  

烏日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3,500,000      2,450,000    2,450,000  

信義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9,000,000      5,118,023    5,118,023  

潭子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10,000,000        3,621,794  3,621,794  

高雄市 大寮分隊廳舍詳評 155,500      132,175    132,175  

大林分隊廳舍詳評 479,680      407,728    407,728  

十全分隊廳舍詳評 512,760      435,846    435,846  

鳳山分隊廳舍詳評 574,480      488,308    488,308  

小港分隊廳舍詳評 578,840      492,014    492,014  

前金分隊廳舍詳評 603,585      513,047    513,047  

大寮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1,347,509      645,383  500,000  1,145,383  

大林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9,931,181      4,941,504  3,500,000  8,441,504  

十全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13,473,381      5,941,142  5,083,513  11,024,655  

鳳山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20,074,670      9,107,469  7,528,281  16,635,750  

小港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20,539,941      9,345,510  7,685,721  17,031,231  

前金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26,130,651      11,795,337  9,987,997  21,783,334  

基隆市 暖暖分隊廳舍重建工程 100,000,000    63,000,000  5,000,000  11,637,548  79,637,548  

嘉義市 湖內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7,529,520      6,400,092    6,400,092  

局本部(蘭潭分隊)廳舍耐震補

強工程 

38,951,371      2,013,761  26,695,439  28,709,200  

新竹縣 竹東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6,921,480      5,883,258    5,883,258  

五峰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5,276,114      3,128,607    3,128,607  

附件 2 



 

芎林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6,879,144        2,163,792  2,163,792  

峨眉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5,953,152        2,726,419  2,726,419  

彰化縣 北斗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4,168,760      3,751,884    3,751,884  

永靖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3,728,193      1,781,605    1,781,605  

和美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5,168,920      4,652,028    4,652,028  

花壇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4,007,800      3,607,020    3,607,020  

大村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3,775,534      1,711,232    1,711,232  

竹塘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1,840,000      1,656,000    1,656,000  

芬園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1,681,600      1,513,440    1,513,440  

溪州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1,795,240      1,615,716    1,615,716  

宜蘭縣 長隧道救援救護整合中心（特

搜大隊廳舍）重建工程 

114,000,000    24,569,223  38,710,000  15,538,940  78,818,163  

苗栗縣 第一大隊暨苗栗分隊廳舍詳

評 

500,000      442,980    442,980  

三灣分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4,500,000      1,767,600    1,767,600  

第一大隊暨苗栗分隊廳舍耐

震補強工程 

24,000,000        9,130,907  9,130,907  

雲林縣 六合小隊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9,800,000    732,370  4,348,710    5,081,080  

花蓮縣 第一大隊暨花蓮分隊廳舍新

建工程 

102,402,000    63,000,000  4,986,239  11,651,309  79,637,548  

臺東縣 長濱分隊廳舍詳評 282,500     254,250    254,250  

東河分隊廳舍詳評 319,800     287,820    287,820  

大武分隊廳舍遷建工程 40,000,000     9,000,000  26,481,576  35,481,576  

長濱分隊廳舍增建工程 28,000,000     1,200,000  16,481,576  17,681,576  

東河分隊廳舍增建工程 28,000,000     1,200,000  16,481,576  17,681,576  

 

 

 

 

 

 

 

 

 
  



 

項次 提 案 報 告 說 明 或 建 議 備 考 

貳 加速辦理不堪

使用消防車輛

及裝備器材汰

換作業。 

一、截至 107年 12月底止，經調查統

計各消防機關之消防車輛裝備不

堪用情形如下(詳如附件 3)，因車

輛裝備為數眾多，僅擇要 10項分

析： 

(一)消防車部分：全國現有計 2,490

輛，共 2輛屬不堪使用(新竹縣 1

輛及花蓮縣 1輛)。 

(二)救災車部分：全國現有計 1,905

輛，均屬堪用狀態。 

(三)勤務車部分：全國現有計 3,237

輛，均屬堪用狀態。 

(四)空氣呼吸器組部分：全國現有計 1

萬 2,793組，均屬堪用狀態。 

(五)消防衣帽鞋部分：全國現有計 2

萬 1,301套，均屬堪用狀態。 

(六)個人用救命器部分：全國現有計 1

萬 5,499具，均屬堪用狀態。 

(七)熱顯像儀部分：全國現有計 782

具，均屬堪用狀態。  

(八)五用氣體偵測器部分：全國現有

計 634組，均屬堪用狀態。 

(九)A 級防護衣部分：全國現有計

1,841套，均屬堪用狀態。 

(十)義消裝備器材部分：消防衣帽

鞋、全國現有計 1萬 2,909 套，

共 209套屬不堪使用(高雄市 209

套)，空氣呼吸器組、全國現有計

2,570 套，共 119 套屬不堪使用

(高雄市 119套)。 

二、針對所屬消防車輛裝備不堪使用

 



 

部分，請各消防機關於 108 年 4

月 15日前完成改善，倘逾期未完

成改善，須進行專案報告並由本

署相關業務單位追蹤考核。                                                                                                                                                                                                                                                                      

 

 

 

 

 

 

 

 

 

 

 

 

 

 

 

 

 

 

 

 

 

 

 

 

 

 

 

 

 



 

108年第 1次擴大消防業務會報  災害管理組  工作報告 

項 次 提 案 報 告 說 明 或 建 議 備 考 

壹 加強防颱防汛

整備。 

汛期將屆，為有效防範災害並降低災害

損失，特別提醒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加強下列防災整備工作： 

一、風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業於 107年

5 月函頒，請檢討修正地區災害防

救業務計畫、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

點，以及相關緊急應變作業規定，

並掌握管制各單位執行情形。 

二、加強各項救災裝備、器材之整備與

點檢。 

三、確認聯繫窗口及通訊資料，加強縱

向、橫向聯繫，並辦理通聯測試。 

四、落實民政、警政、消防體系災情查

報，並整合水利、農業、交通等災

情查報系統，同時加強 EMIC 教育

訓練。 

五、詳細調查轄內高災害潛勢區域及

易形成孤島地區並予建檔。 

六、加強掌握保全對象，尤其是老弱及

慢性病患等避難弱者名冊。 

七、確實掌握各相關機關以及民間救

難團體之救災資源，加強聯繫整

合，俾於災害發生時，執行徵調徵

用措施。 

八、加強完成收容場所與緊急物資整

備。 

九、推廣村(里)簡易疏散避難圖及加

強防災宣導。 

十、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及早劃定管

制區域，並協調海巡、警察等相關

 



 

機關嚴格執行勸導、舉發。 

十一、加強排水溝渠之清淤及相關復

建工程之推動。 

十二、宣導民眾配合政府疏散撤離作

為，並加強辦理疏散、收容及各

項緊急應變講習演練。 

十三、持續加強宣導民眾颱風期間儘

量避免外出、做好防颱防汛整備

及做好物資儲備。 

十四、108 年汛期整備尚需配合辦理重

點業務： 

(一)為避免大規模災害民眾無法順利

報案情形，本署以莫拉克風災災例

為情境，擬訂大規模災害民眾災情

通報分流與綜整方案(草案)，並彙

整各直轄市、縣(市)所提意見，預

計 108年 3月召開研商會議邀集各

直轄市、縣(市)討論訂頒後，請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訂定大規

模災害民眾災情通報分流與綜整

作業規定，俾利適時啟動因應機

制。 

(二)強化易成孤島地區盤點工作： 

1、108年為賡續辦理盤點作業，本次

調查項目除原 107 年盤點項目

外，增列是否曾發生災例、距離

公所或相鄰公所(擇近者)步行時

間、保全戶戶數、保全戶人數、

避難弱者及行動不便者人數、形

成孤島時所需特殊補給品、醫

材、緊急發電機、儲備油料、簡

易防救災器材數量等調查項目。 

2、108 年易形成孤島地區調查表已

user
螢光標示



 

函發，請各直轄市、縣(市)配合

盤點所轄孤島地區資料，並填報

及繪製 TGOS(地理資訊圖資雲服

務平台)孤島地區範圍及點位座

標，後續將函發盤點結果供各直

轄市、縣(市)參考運用。 

 

 

 

 

 

 

 

 

 

 

 

 

 

 

 

 

 

 

 

 

 

 

 

 

 

 

 



 

108年第 1次擴大消防業務會報   火災預防組   工作報告 

項次 提 案 報 告 說 明 或 建 議 備 考 

壹 住警器設置推

廣情形說明。 

一、截至 108 年 1 月全國住宅場所火災警

報器(含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設置率達

66.78% (詳如附件 1)，累計設置住宅

用火災警報器戶數達 198 萬 4,658

戶；避難弱勢族群設置住警器情形(詳

如附件 2)：獨居老人共設置 2萬 9,464

戶、設置率達 69.52%；低收入戶共設

置 7萬 1,710戶、設置率達 57.39%；

身心障礙者共設置 19萬 8,868戶、設

置率達 28.72%。請設置率低於全國平

均值之地方政府更積極辦理。 

二、107 年至 108 年 1 月止，住警器成功

示警住宅火災案例共計 268件。 
縣市別 件數 縣市別 件數 縣市別 件數 縣市別 件數 

臺北市 137 基隆市 6 彰化縣 12 臺東縣 0 

新北市 14 新竹市 10 南投縣 2 澎湖縣 1 

桃園市 23 嘉義市 3 雲林縣 8 金門縣 1 

臺中市 4 宜蘭縣 3 嘉義縣 1 連江縣 0 

臺南市 6 新竹縣 3 屏東縣 3     

高雄市 18 苗栗縣 5 花蓮縣 8     

三、針對未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 5 層以

下住宅(公寓)推動「建築機關對於未

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 5 層以下住宅

(公寓)，於新建、增建、改建之竣工

查驗前應取得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經當

地消防主管機關檢查合格之證明文

件」，各消防機關辦理情形如下，請其

餘 5 個直轄市、縣(市)持續與主管建

築機關溝通協調。 
辦理情形 直轄市、縣(市) 合計 

取得住警器經消防

機關檢查合格證明
臺北市、新北市、 

桃園市、臺中市、 
14 

 

user
螢光標示



 

文件，始得核發使用

執照。 
臺南市、基隆市、 

新竹縣、宜蘭縣、 

屏東縣、花蓮縣、 

臺東縣、澎湖縣、 

金門縣、連江縣。 

由主管建築機關協

助審查住警器相關

書面文件後核發使

用執照。 

高雄市、新竹市、 

嘉義縣。 
3 

四、近期特殊推廣作為：臺北市政府消防

局與民政局各行政區、里長合作推

廣，截至 1月底累積安裝超過 36萬餘

戶，安裝率達 75%，中山區安裝率更

達 100%，全區 142里達 100%；新北市

市長拜訪獨居長者，親自幫忙安裝住

警器，108 年並將針對獨居長者、低

收入戶及資源回收戶弱勢家庭全面到

府安裝，供各消防機關參考並持續強

化推廣。 
 

 
 
 

 

 

 

 

 

 

 

 

 

 

 

 

 

 



 

 

 

 

 

 

 

附件 1 



 

 

 

 

 

 

 

 

 

 

 

 

 

 

 

 

 

 

 

 

 

 

 

 

 

 

 

 

 

 

 

 

 

 

附件 2 



 

貳 訂定發布「消

防安全設備檢

修 及 申 報 辦

法」 

一、本署提送內政部法規委員會審查之「消

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草案)」，

業於 108 年 1 月 21 日審查完竣，將於

近日依法制作業辦理發布施行，該草案

與現行規定之差異概述如下： 

（一） 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期限及申報備

查期限：為避免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申報案件太過集中而造成檢修人員

或消防機關人力無法負荷，考量各

類場所之危險程度，本辦法採分散

檢修及申報備查之期限，並因天災

等不可抗力，消防專技人員數量等

因素，得另定申報期限或檢修頻率

並經內政部核定後，不受上開期限

之限制。(草案第 5條) 

（二） 消防安全設備經檢修判定不符規定

者，檢查表應清楚載明其不良狀況

情形、位置及處置措施：檢修人員

針對消防安全設備實施外觀、性能

及綜合檢查後，認定消防安全設備

有不良狀況者，該消防安全設備檢

查表應註明不良情形、該不良情形

發生位置及建議管理權人處置措

施，而非僅於檢查結果填入「」，

例如室內消防栓之消防水帶經耐水

壓試驗後，判定不合格者，不良狀

況應敘明設置該不良水帶之室內消

防栓箱位置，處置措施則填寫「立

即更換新品」等建議管理權人處理

方式。(草案第 6條) 

（三）檢修完成後，附加檢修完成標示：

為明確統一該標示附加位置，經參

考一般財団法人日本消防設備安全

 



 

センター所編消防用設備等点検済

票表示位置の例，製作相關附加位

置圖例。(草案第 8條) 

（四） 執行檢修必需設備器具及校正：參

考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管理

辦法，定明執行檢修必需設備器

具，經洽詢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

會(TAF)，國內可辦理校正之檢修設

備器具為水壓表（比托計）、轉速

計、比重計、糖度計、噪音計、電

流計、三用電表、絕緣電阻計、電

壓計、扭力扳手、光電管照度計、

風速計、流體壓力計及接地電阻

計，且內政部業於 108年 2月 15日

訂定發布「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登

錄認定機構管理要點」與「消防機

具器材及設備自主認定作業要點」

等自主認定機制規範，本署將視國

內校正能量，邀集各公(協)會、團

體討論後再行公告應施校正之檢修

器具設備及週期。(草案第 3條) 

二、為使該草案與現行規定無縫接軌，請

各直轄市、縣(市)消防局及本署所屬

港務消防隊配合宣導事項如下： 

（一）請針對轄內甲類 1至 3目(申報期限

3、9月底)、4至 7 目(申報期限 5、

11 月底)、乙類 1 至 3 目(申報期限

3 月底)、4 至 6 目(申報期限 5 月

底)、丙類場所(申報期限 5月底)及

戊類第 1 目場所，因時程急迫，應

優先宣導及說明申報期限由現行之

6月底及 12月底分別調整至 3、5、

9、11月底。另為使申報期限順利調



 

整，108年過渡期間各類場所申報期

限得延長如下： 

   1、甲類場所 1 至 3 目 108 上半年度申

報期限請於 108 年 6 月底，下半年

申報期限維持 9月底前不變。 

   2、甲類場所 4 至 7 目、戊類場所第 1

目 108 上半年度申報期限請於 108

年 6月底，下半年申報期限維持 11

月底前不變。 

   3、乙類場所 1 至 3 目場所 108 年度申

報期限得延至 108年 6月底。 

   4、乙類場所 4 至 6 目、丙類場所 108

年度申報期限得延至 108年 8月底。 

（二）另乙類場所 7至 9目(申報期限 9月

底)、10 至 12 目(申報期限 11 月

底)、丁類場所(申報期限 11 月底)

及戊類第 2目(申報期限 11月底)場

所，申報期限亦有變動，惟時程較

不急迫，請依安檢人力排定時程確

實宣導及說明。 

參 各地方政府大

型活動安全管

理自治條例之

立法進度。 

截至 108年 3月 6日止，各直轄市、縣(市)

辦理進度如下，仍請持續推動法制作業，

請尚未擬訂自治條例(草案)送審之地方政

府儘速辦理。 

一、已公布：彰化縣、嘉義市、基隆市、

臺東縣、澎湖縣、宜蘭縣、桃園市、

花蓮縣、臺北市、屏東縣、新北市、

新竹市、雲林縣、苗栗縣、高雄市、

南投縣，計 16個直轄市、縣(市)政府。 

二、提縣(市)議會審議：新竹縣，計 1 個

縣政府。 

三、 送法規會審查：臺南市、連江縣、嘉

義縣、臺中市，計 4 個直轄市、縣政

 



 

府。 

四、發布管理要點：金門縣，計 1 個縣政

府。 

 

 

 

 

 

 

 

 

 

 

 

 

 

 

 

 

 

 

 

 

 

 

 

 

 

 

 

 

 

 



 

108年第 1次擴大消防業務會報  危險物品管理組 工作報告 

項 次 提 案 報 告 說 明 或 建 議 備 考 

壹 針對高風險性

工廠聯合安全

檢查不合格場

所請持續追蹤

改善，並持續輔

導事業單位繪

製廠區化學品

平面配置圖。 

一、各地方政府依內政部 107 年 5 月

21 日函頒「高風險性工廠聯合安

全檢查計畫」，針對 2,159家高風

險性工廠(其中1,987家具有化學

品、172 家不具有化學品)已全數

檢查完畢，其中消防部分有 238

家檢查不合格(如附件)，請各地

方消防機關持續追蹤改善。 

二、各地方政府於執行高風險性工廠

聯合安全檢查期間，業針對 1,987

家具有化學品之工廠，完成輔導

其繪製化學品平面配置圖，置於

警衛室或常時有人駐守之處，感

謝各地方消防機關之辛勞與配

合。惟內政部 107年 5月 21日函

頒「使用化學品工廠或倉儲應提

供廠區化學品種類及數量配置圖

行政指導綱領」之適用對象，或

有非屬前述高風險性工廠聯合安

全檢查範圍者，爰請持續針對該

適用對象，輔導其繪製化學品平

面配置圖。 

三、另本署近日至事業單位抽查，發

現部分場所因製程變更致化學品

有所異動；或部分非屬公共危險

物品之化學品，惟數量已達 300

公斤(公升)者，未於配置圖上標

示。爰請各地方消防機關持續會

同相關機關依上開指導綱領之規

定追蹤輔導改善。 

 



 

附件 

地方政府執行高風險性工廠聯合安全檢查計畫執行結果彙整表 

統計日期：108 年 2 月 1 日 

直轄市、縣(市)

及商港區 

高風險性

工廠家數 

消防部分檢查結果 
輔導完成繪製化學

品平面配置圖家數 合格家數  不合格家數 已完成改善家數 

總計 2159 1760 238 161 1987 

臺北市 94 91 0 3 94 

新北市 220 180 40 0 220 

桃園市 86 45 41 0 86 

臺中市 208 114 46 48 208 

臺南市 274 245 29 0 274 

高雄市 191 173 11 7 191 

新竹縣 123 76 20 27 123 

苗栗縣 93 81 4 8 93 

彰化縣 127 110 0 17 99 

南投縣 78 68 8 2 47 

雲林縣 122 109 7 6 122 

嘉義縣 49 43 1 5 49 

屏東縣 89 63 10 16 89 

宜蘭縣 18 18 0 0 18 

花蓮縣 10 9 0 1 10 

臺東縣 41 27 7 7 5 

澎湖縣 4 4 0 0 4 

基隆市 112 103 5 4 49 

新竹市 142 134 2 6 128 

嘉義市 8 8 0 0 8 

金門縣 6 6 0 0 6 

連江縣 0 0 0 0 0 

基隆港 4 4 0 0 4 

臺中港 56 46 6 4 56 

高雄港 3 3 0 0 3 

花蓮港 1 0 1 0 1 

備註：高風險性工廠家數為 2,159家，其中 1,987家具有化學品、172家不具有化學品。 



 

108年第 1次擴大消防業務會報   災害搶救組   工作報告 

項 次 提 案 報 告 說 明 或 建 議 備 考 

壹 救災安全管理。 一、全方位檢討策進專案報告」業

於 108 年 1 月 15 日函送各地

方政府參考。請各消防局參考

專案報告所提策進作為事

項，規劃地方政府提升化學工

廠搶救及消防人員救災安全

管理之策進作為，加強相關機

關之橫向聯繫，共同提升消防

人員救災安全。 

二、本署業於 108年 1月 3日函發

修正「提升火場救災安全執行

計畫」，除延長執行期間至

108年 10月 31日外，並增列

RIT 指定分隊、辦理 RIT 訓

練；建立隊員本身、各級帶隊

官、指揮官三層安全管理機

制，養成自我安全自我確保之

觀念等內容，請各消防局落實

執行，共同提升消防人員救災

安全。 

 

貳 瞭解消防機關

執行災害搶救

資源調查清單

及指揮車相關

器材整備情形

案。 

一、查「各級消防機關災害搶救消

防力調度支援作業要點」第 8

點，為利於調度支援需要，各

消防機關應每月調查、協調建

立所屬各消防單位人力、車

輛、裝備、器材數量清冊資料

於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本署得

視調度支援需求請消防機關

複核。各級消防機關應落實車

輛裝備資料併行填報至應變

 



 

管理資訊系統（EMIC）救災資

源資料庫系統。次依本署及所

屬機關 107年度稽核報告，有

關「消防機關執行災害搶救資

源調查清單函報作業」，建議

應派員至各地方抽查核對搶

救資源調查清單。 

二、抽查方式：108 年度每季由本

組派員採不定期實地抽查3個

消防機關所轄3個消防分隊之

3項裝備器材為原則，抽檢裝

備器材數量與 EMIC 數量是否

正確及堪用。 

三、另鑑於複合性災害頻繁且規

模日趨擴大，而災害現場搶救

與應變均仰賴指揮幕僚運

作，為辨理後續政策推動，需

收集並瞭解消防機關有關指

揮車及相關器材整備情形，並

規劃於第1季併同前揭抽查作

業前往瞭解。以上均請配合辦

理。 

 

 

 

 

 

 

 

 

 

 

 



 

108年第 1次擴大消防業務會報   緊急救護組   工作報告 

項 次 提 案 報 告 說 明 或 建 議 備考 

壹 108 年救護週

「緊急救護四

格漫畫創意徵

選活動」。 

一、為推廣民眾自我初判是否為緊

急傷病患及自我學習 CPR+AED

基本急救術，減少不必要之救

護案件及對傷病患即早啟動急

救，將緊急救護資源用在刀口

上， 108 年特別辦理「緊急救

護四格漫畫創意徵選活動」，邀

請漫畫創作者發揮創意，繪製

具吸引人及淺顯易懂之詼諧漫

畫作品來推廣宣傳，作品將透

過網路票選活動，推廣民眾真

正瞭解認識需要撥打 119 叫救

護車的症狀及學習 CPR+AED 基

本救命術。 

二、本次活動報名日期自 108 年 2

月 12 日起至 108 年 5 月 31 日

截止收件， 以「全民學習

CPR+AED」或「認識需要撥打 119

叫救護車的症狀」為主題，參

賽組別分為團體組及個人組，

邀請全國對於四格漫畫創作有

興趣之大專校院相關科系師

生、醫護人員、消防同仁、消

防替代役、義消、鳳凰志工等

個人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消防局組隊參與競賽。 

三、本次四格漫畫參賽作品將自 6

月 1日至 6月 30日進行第 1階

段「網路票選」，開放民眾上網

投票支持自己心目中認為最優

 



 

秀的作品，相關票選結果續由

本署成立之評審委員會針對作

品主題契合、創意發揮及技巧

表現等進行第 2 階段評選；評

選的結果，團體組及個人組將

分別選出第 1名、第 2名、第 3

名及佳作 3名，相關獎項如下: 

(一)團體組:頒發獎座，並依名次不

同分別針對消防機關首長、救

護業務主管及參與設計人員給

予最高小功 2 次之行政獎勵，

以資鼓勵。 

(二)個人組:總獎金高達 6 萬 1,000

元，並分別頒發獎座、精美紀念

品或予以行政獎勵，其中參賽消

防同仁進入第 2階段評選者，即

有記功以上之行政獎勵，以具體

獎勵鼓勵同仁踴躍報名參賽。 

 

 

 

 

 

 

 

 

 

 

 

 

 

 

 



 

108年第 1擴大消防業務會報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工作報告 

項 次 提 案 報 告 說 明 或 建 議 備 考 

壹 加強掌握社會

關 注 災 害 事

故，即時通報本

署。 

一、依「各級消防機關救災救護指

揮中心作業規定」伍、作業要

領，二、報告及通報（一）遇

有災害發生，應立即陳報、通

報，並嚴守不遲報、不漏報、

不匿報及不誤報之紀律；三、

為隨時瞭解並掌握災害事故

狀況，迅即採取應變措施，指

揮中心執勤人員應即時將災

害事故通報本署:（十六）其

他具新聞性、政治性及敏感性

之案件，經該轄消防機關首長

或本署執勤官以上人員認有

必要提報者，或經媒體大肆報

導，應於獲知後 5分鐘內通報

本署。 

二、另 97年 9月 19日本署消署指

字第 0971000089 號函，為即

時掌握災情狀況，強化災情通

報速度，請各級救災救護指揮

中心於受理報案時，初步判定

災害已符合「各級消防機關救

災救護指揮中心作業規定」通

報本署之規定時，應於 10 分

鐘內執行初報。 

三、查 108 年 2 月 28 日 17 時 48

分高雄市林園區台石化管線

火災案、3月 9日 16時 43分

國道 3號彰化和美段遊覽車翻

覆 3重傷 28輕傷案及 17時 29

 



 

分宜蘭縣蘇澳鎮瓦斯氣爆引

發住宅火災 3死案均引起社會

關注及媒體以即時新聞快速

報導，各消防局 119通報本署

與媒體報導時間顯有落差，鑑

於本署需快速掌握災情陳報

各級長官暨回應媒體，仍請各

消防局責成現場指揮官、119

執勤人員配合強化通報效

率，即時陳報本署。 

 

 

 

 

 

 

 

 

 

 

 

 

 

 

 

 

 

 

 

 

 

 

 



 

108年第 1擴大消防業務會報      人事室      工作報告 

項 次 提 案 報 告 說 明 或 建 議 備 考 

壹 持續推動「充實

消防人力推動

計畫」考核。 

一、經統計各消防機關 108年 1月

底較 107 年 12 月底新增預算

員額，計有臺北市、新北市、

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基

隆市、新竹市、新竹縣、苗栗

縣、雲林縣、花蓮縣、臺東縣、

澎湖縣及連江縣等 14 個直轄

市、縣(市)消防局，總計新增

預算員額 596 名（如附件）；

另預算員額已 

二、達編制員額機關，計有桃園

市、臺中市、新竹市、嘉義市、

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宜

蘭縣、臺東縣、金門縣等 10

個直轄市、縣(市)消防局，建

議參照員額設置基準修正編

制員額。 

三、108 年將持續推動「充實消防

人力推動計畫」，並執行年度

考核，由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一

般性補助款經費補助，鼓勵地

方政府增列預算員額。期以 5

年增補 3,000人為目標，全國

消防人員「服務人口數比」於

112年達 1：1,300，勤休運作

達勤一休一，或勤一休一與勤

一休二混合勤務，以紓緩地方

消防人力不足、消防人員超時

服勤現象。 

 

 



 

編制

員額

預算

員額

編制

員額

預算

員額

預算

員額

相較

107年

增加

現有

缺額

年服務

人口比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2,063 1,819 2,063 1,849 30 56 1,487 89 26 26

2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3,500 2,333 3,500 2,463 130 216 1,779 20 0 0

3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1,688 1,569 1,688 1,688 119 184 1,479 119 0 0

4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1,811 1,698 1,811 1,811 113 237 1,783 113 0 0

5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1,220 1,150 1,220 1,175 25 38 1,657 25 25 20

6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1,614 1,611 1,614 1,611 0 38 1,763 0 0 0

7 基隆市消防局 325 260 325 270 10 25 1,510 9 56 0

8 新竹市消防局 306 296 306 306 10 9 1,502 10 0 0

9 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292 292 292 292 0 13 963 0 0 0

10 新竹縣政府消防局 468 402 468 418 16 20 1,400 16 13 13

11 苗栗縣政府消防局 659 429 659 479 50 50 1,278 50 50 50

12 彰化縣消防局 985 747 985 747 0 53 1,840 39 50 50

13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 420 400 420 400 0 21 1,310 159 0 0

14 雲林縣消防局 461 461 508 508 47 67 1,554 19 15 13

15 嘉義縣消防局 444 444 444 444 0 12 1,173 0 0 0

16 屏東縣政府消防局 610 610 610 610 0 29 1,419 29 29 29

17 宜蘭縣政府消防局 360 360 360 360 0 28 1,371 0 0 0

18 花蓮縣消防局 389 338 389 363 25 45 1,031 25 20 6

19 臺東縣消防局 364 355 364 364 9 40 675 0 0 0

20 澎湖縣政府消防局 214 167 214 176 9 10 630 47 0 0

21 金門縣消防局 120 120 120 120 0 5 1,213 0 0 0

22 連江縣消防局 54 40 54 43 3 3 327 0 14 0

合計 18,367 15,901 18,414 16,497 596 1,199 1,494 769 298 207

3.勤1休1：臺北市、桃園市、高雄市、嘉義市等4個直轄市、市消防局。

4.107年考核結果：第1名：嘉義市、臺東縣、臺中市。第2名：花蓮縣、臺北市。

  第3名：新北市、宜蘭縣。

充實消防人力推動計畫辦理情形             製表日期：108年2月26日

備註：

107年12月

     年度

機關

序

號

107年2月6日調查

預估新增預算員額
108年1月

1.新增預算員額：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基隆市、新竹市、新竹縣、苗栗

  縣、雲林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連江縣等14個直轄市、縣(市)消防局。

2.滿編：桃園市、臺中市、新竹市、嘉義市、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宜蘭縣、臺東縣、金門

  縣等10個直轄市、縣(市)消防局。

 

 
附件 



 

108年 1次擴大消防業務會報討論案 

壹、提案單位：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案由:地方消防機關配合自來水公司辦理消防栓增設之預算執行流程。 
說明: 

一、 依據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代辦各項供水業務代辦採購契約
書第 5條第 1項第 3款(一)規定「各標案工程預算書經乙方核定
後，由甲方依採購預算金額一次全額撥付予乙方，乙方始得辦理

發包作業」。 
二、 按上述規定，目前作法為當地自來水公司管理處提出預算需求

後，由地方消防機關預付相關工程款項，並於竣工後驗收決算，

退回結餘款項。惟竣工結算之期程，往往因實際施工不易、栓體
備料不足等問題，導致當年年底或隔年始退回結餘款項，影響消
防機關預算執行效能。 

建議:建請鈞署協調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於該公司「代辦各項供水
業務代辦採購契約書」增訂消防栓增設條款，於每年第 1 季會同
甲方(地方消防機關)完成設計及預算編列，並於完成消防栓增設

後，按季書面通知甲方撥款。 
決議: 
 

 
 
 

 


